長春國小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外社團開課申請表

一、務必於114年10月31日（五）中午12:00前 交至學務處或寄給葉老師t062@ccps.tp.edu.tw
二、開班者請留意學校網站招生簡章、信箱或手機。

三、因申請者眾多，由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查最後開班結果，未開班者不會收到通知，也請勿追問未開班原因，謝謝。
  本班承辦人：               小姐/先生， 聯絡電話：                                    
  E-MAIL:                               
	上課時間
	16:00~17:30
	第一順位:星期     

第二順位:星期     
第三順位:星期     

	班別名稱
	

	招收對象
	1、□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2、□人數18人、□可收20人
3、□舊生優先

	任課教師
	

	授課綱要

(70字以內)
	

	材料費
	□無  □有，金額（　　　）＊請附材料用品清單。

＊以此金額核銷，忘記填或填錯自行負責。

(每生之教學材料費，材料、用具之提供請以每生一套為原則，以免有學生無法操作到)

	學生自備
	


*私下招收未在點名簿上的學生，或私下另收學雜費者，不予續聘。
*材料費皆包含在學費內，待一個月上課人數穩定後，再進行核銷。

備註：

1、一個社團填寫一張表格。(基礎班、進階班請分別填寫)，繳交開課計畫表視為願意開課。

2、課外社團之場地安排，需先空出本校校隊所需之場地。

3、原有課團考量學生原有之習慣與安排，建議原時段為第一順位，各社團若遇開課時段或場地衝突等狀況，依上課時段之順位進行協調。
4、本校場地有限，如遇時段及場地衝突，依照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以校內師資以及原有社團優先。
5、訓育組安排各社團的開課時間後，草案送交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於本校網路首頁招生簡章公告。

6、申請開課之個人或機構所提供之師資請勿於審查後調整，如申請開課老師於審查後因故必須調整，學校行政單位保留自行延聘其他合格師資或停開該社團的權利。

